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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苏州工业园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重大

关联交易情况的公告 

 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规定，现将本

行与苏州工业园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园区经发”）

重大关联交易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 

2025 年 7 月 25 日，本行授信审批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园

区经发 160,503.75 万元授信额度，上述额度在本行 2024 年

度股东会通过的《关于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部

分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》内（有效期至 2025

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）。该关联交易为授信类关联交易，园区

经发在审议通过的授信额度内且满足授信约定条件的情况

下使用额度，交易品种标的为贷款、资产证券化业务、债券

投资等。 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 

（一）交易对手—苏州工业园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

1.关联法人名称：苏州工业园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

2.经济性质或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独资） 

3.主营业务或经营范围：实业投资，科技开发，销售数

码产品，物资仓储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

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4.法定代表人：钱晓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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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注册地：中国（江苏）自由贸易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

园区置业商务广场 1 幢 1901 室 

6.注册资本及其变化：目前注册资本为 25.25 亿元；经查

询工商信息，2020 年 12 月 25 日注册资本由 18 亿元变更为

25.25 亿元。 

7.与本行的关联关系：苏州工业园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

为本行主要股东。 

（二）交易对手—苏州元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1.关联法人名称：苏州元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2.经济性质或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（非上市、国有控股） 

3.主营业务或经营范围：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国务院决定

禁止的，不得经营；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

许可的，经审批机关批准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后

方可经营；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国务院决定未规定许可的，自

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

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4.法定代表人：刘澄伟 

5.注册地：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 183 号东沙湖股权投

资中心 19 幢 3 楼 

6.注册资本及其变化：目前注册资本为 34.63 亿元；经查

询工商信息，2019 年 12 月 18 日注册资本由 30 亿元变更为

34.63 亿元。 

7.与本行的关联关系：苏州元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园

区经发的子公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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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交易对手—苏州工业园区禾裕科技金融集团有限

公司 

1.关联法人名称：苏州工业园区禾裕科技金融集团有限

公司 

2.经济性质或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

股的法人独资） 

3.主营业务或经营范围：财务咨询、金融数据服务、投

资咨询、企业管理咨询、融资信息咨询、资产管理。（依法须

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4.法定代表人：郭平 

5.注册地：中国（江苏）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虹

东路 183 号东沙湖基金小镇 17 幢 3 楼 

6.注册资本及其变化：目前注册资本为 6 亿元；经查询

工商信息，无注册资本变更记录。 

7.与本行的关联关系：苏州工业园区禾裕科技金融集团

有限公司为苏州元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。 

（四）交易对手—苏州禾裕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

1.关联法人名称：苏州禾裕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

2.经济性质或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

的法人独资） 

3.主营业务或经营范围：融资租赁业务。租赁业务；商

务咨询；兼营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。（依法须经批

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4.法定代表人：张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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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注册地：中国（江苏）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虹

东路 183 号东沙湖基金小镇 17 幢 2 楼 203 室 

6.注册资本及其变化：目前注册资本为 2 亿元；经查询

工商信息，无注册资本变更记录。 

7.与本行的关联关系：苏州禾裕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为苏

州工业园区禾裕科技金融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。 

三、定价政策 

本行与园区经发本次发生的关联交易按照不优于本行

对非关联方同类客户群体的交易条件进行，本行在符合关联

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前提下开展相关业务。 

四、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 

本次园区经发涉及的授信类关联交易金额为 160,503.75

万元，占本行 2025 年二季度末资本净额的比例为 2.36%，按

照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，属于重大关联交易。 

五、股东会、董事会的意见或决议情况 

2025 年 5 月 23 日，本行 2024 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部分关联方日常关

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》，其中对园区经发及其关联体的授

信类关联交易（包括但不限于主要用于银团贷款、流动资金

贷款、项目贷款、银行承兑汇票、国内信用证、进口开证、

保理、非融资性保函、贸易融资、投行业务等）预计额度为

357,452 万元（不含低风险），本次通过的对园区经发的授信

额度在本额度范围内。 

六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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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 4 月 25 日，本行独立董事对《关于苏州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部分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

议案》发表了独立意见，相关意见如下：苏州银行预计的 2025

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属于银行正常经营范围内发生

的常规业务，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，

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开展关联交易，不存在

利益输送及价格操纵行为，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，符

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，不影响公司独立性，不

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、损益及资产状况构成不利影响。

且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、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管

理办法的规定，程序合法合规。 

 

 

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2025 年 8 月 7 日  


